
731 123 123 － － 606 －

183 － － － － 183 －

269 － － － － 269 －

154 － － － － 154 －

125 123 123 － － － －

9,715 7,396 7,164 232 － － 1,981

2,669 1,850 1,725 125 － － 716

399 207 195 12 － － 126

227 72 71 1 － － 125

797 681 680 1 － － 57

1,758 1,371 1,342 29 － － 387

319 189 172 17 － － 108

378 346 340 6 － － 30

719 663 656 7 － － 46

1,409 1,244 1,224 20 － － 163

696 587 581 6 － － 96

186 112 105 7 － － 44

158 74 73 1 － － 83

19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7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2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,360 309 309 － － － －

510 129 129 － － － －

312 36 36 － － － －

482 115 115 － － － －

56 29 29 － － － －

說明：(1)收容在監獄之受保安處分人含強制治療及暫時收容之監護、禁戒者。

　　　(2)超額收容人數為收容人數減核定容額。

　　　(3)各機關收容人含合署辦公及附設機關收容人，以該機關收容之各類收容人統計，請參考附錄2.法務

　　　(3)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合署辦公及附設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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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4. 矯正機關
中 華 民 國

機 關 別

總

計

監 獄 收 容 人 受

處

分

人

強

制

工

作

受

感

化

教

育

學

生

計

受

刑

人

及

押

候

執

行

者

受

保

安

處

分

人

被

管

收

人

被

告

及

計

敦 品 中 學

勵 志 中 學

誠 正 中 學

明 陽 中 學

計

臺 北 看 守 所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

新 竹 看 守 所

苗 栗 看 守 所

臺 中 看 守 所

彰 化 看 守 所

南 投 看 守 所

嘉 義 看 守 所

臺 南 看 守 所

屏 東 看 守 所

花 蓮 看 守 所

基 隆 看 守 所

高 雄 戒 治 所

臺 東 戒 治 所

計

臺 北 少 年 觀 護 所

臺 南 少 年 觀 護 所

計

新 店 戒 治 所

臺 中 戒 治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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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、％

2 － － － － － 1,936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21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8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99 － －

2 － － － － － 836 － －

91 247 247 － － － 8,458 1,257 14.9

－ 103 103 － － － 2,134 535 25.1

－ 66 66 － － － 384 15 3.9

27 3 3 － － － 207 20 9.7

21 38 38 － － － 667 130 19.5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452 306 21.1

12 10 10 － － － 312 7 2.2

2 － － － － － 301 77 25.6

4 6 6 － － － 727 － －

－ 2 2 － － － 1,244 165 13.3

12 1 1 － － － 674 22 3.3

12 18 18 － － － 212 － －

1 － － － － － 144 14 9.7

196 － － － － － 662 － －

176 － － － － － 500 － －

20 － － － － － 162 － －

66 492 492 － 493 493 2,936 － －

－ 171 171 － 210 210 1,169 － －

41 108 108 － 127 127 544 － －

25 199 199 － 143 143 938 － －

－ 14 14 － 13 13 285 － －

(4)110年12月10日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強制工作處分違憲，嗣後即無該類收容人。

收容人數（機關別）續
   112年11月底

戒

治

所

收

容

人

核

定

容

額

超 額 收 容

受

戒

治

人

人

數

比

率

計

成

年

少

年

收

容

少

年

受 觀 察 勒 戒 人


